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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無因應措施？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 2 案，其內容如下： 

1、 

針對肯亞跨國電信詐騙案，陸方將國人強制遣送至中國大陸引發民怨沸騰，政府基於國家主

權及保障國人人身安全，應盡最大努力儘速將被遣送至大陸之涉案民眾移送回國依我國司法制

度審理。惟據內政部刑事局資料突顯，由台灣人士組成之詐騙集團橫行國際五大洲，不僅大陸

每年被騙上百億人民幣，亞洲鄰國日、韓、澳、東南亞各國業已變成詐騙對象，造成民眾財產

巨額損失甚至自戕之生命傷害，成為「台灣之恥」，嚴重破壞我國國際形象。 

爰此為有效嚇阻跨國詐騙集團蔓延，內政部應會同外交部、法務部積極與世界各國簽定司法

互助協議打擊跨國境犯罪。並建請內政部會同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針對跨國電信詐騙

案，提高相關法規之刑度，以有效嚇阻不法並維國格國譽。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林麗蟬  徐榛蔚 

  楊鎮浯 

2、 

針對行政院秘書長以行政院未處理國人遣送問題為由，未向本會提出報告並列席備詢。又法

務部列席人員於備詢時，對於相關事件處理層級及 2 月 16 日會議召開緣由，前後說詞不一。行

政院與法務部嚴重藐視國會，爰予嚴厲譴責。 

提案人：莊瑞雄  陳其邁  洪宗熠  姚文智  趙天麟 

處理第 1 案。 

請問各位，對第 1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處理第 2 案。 

本席做一下文字修正，除了嚴厲譴責之外，為了讓國人的人身自由得到足夠保障，於今日會

議中加以記錄，還有那些沒有辦法提供國人的人身自由保障的部分，本席將會予以具名，然後

再看看哪位委員也願意具名，我們就將這個案子移送監察院調查，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修正通過。 

等一下還有選罷法修正草案要處理，且昨日已經有協商結論了，但文字部分還要再確認一下

。 

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 
(一)委員高志鵬等 20 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